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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68� � � � � � � �证券简称： 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等

相关文件更新财务数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关于同意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274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和相关监管要求，公司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发行

保荐书等相关文件中涉及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同步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4-008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人民币1亿元于2024年4月12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财产保全的

名义冻结， 冻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7%， 占公司银行账户资金余额的7.02%（截止

2024年4月11日）。上述账户除该部分资金被冻结外，其他资金仍可正常使用，公司其他账户亦不存在使

用限制等异常情况，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字火腿” ）于2024年4月12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书【（2024）京01民初123号】，获悉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

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户

性质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冻结金额

金字火腿

农行金华市分行营

业部

基本户 19-699901040000247 270,428,146.65 100,000,000.00

注：账号余额为截止至2024年4月11日的金额。

二、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公司上述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诉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9日披露的《关于涉及

诉讼的公告》（公告号：2024-007）。

三、公司的应对措施及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该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但根据公

司前实控人施延军先生的承诺，预计不会给公司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损失。 公司已聘请律师积极应诉，并

将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2、公司本次被冻结资金的金额为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7%，占公司银行账户资

金余额的7.02%（截止2024年4月11日）。 除上述冻结资金外，其他资金仍可正常使用，公司其他账户亦

不存在使用限制等异常情况。 此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并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且本次冻结仅涉及该账户

内的部分资金，其余未冻结资金仍可正常使用，因此本次公司部分资金被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资金周

转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亦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情

形。

四、风险提示

该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75� � � � � �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18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

67%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完成股东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4月1日分别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6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东北特钢集团山

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鹰轮” ）67%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

交易对价为35,440.8895万元。 《关于收购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67%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2）刊登于2024年3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近日，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及交割手续，山东鹰轮已在招远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完成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山东鹰轮67%

的股权，山东鹰轮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72� � � � � � � �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4-020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 ）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上峰控股 是 6,310,000 1.96% 0.65% 2022.6.17 2024.4.11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诸暨支行

合计 - 6,310,000 1.96% 0.65% - - -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上峰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

321,479,293 33.16%

117,320,

000

36.49% 12.10% 0 0 0 0

合计 321,479,293 33.16%

117,320,

000

36.49% 12.10%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29� � � � � � �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4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已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人民币24,954.64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一审判决被告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仁智股份” ）赔付原告杨*瑜12,477.32元（50%涉案金额）,案件受理费423.87元，

其中111.93元由被告仁智股份负担。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

公司暂无法判断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法院

生效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2023）粤03民初1466号】（以下简称“《民事判决书》” ）。 上述判决系投资者杨*瑜以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诉讼的一审结果， 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24,954.64

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3日、2023年9月28

日、2023年11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6）、《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及《关于

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深圳中院认为，本案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争议焦点在于：1.被告仁智股份公司的

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及“三日一价” 如何认定；2.原告主张的影响其投资决策

的虚假陈述侵权行为是否具备重大性；3.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因

果关系；4.被告仁智股份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及具体数额问题；5.被告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是否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深圳中院部分予以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4年修正）第二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

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杨*瑜支付赔偿款12,477.32元；二、被告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对上述被告浙江仁智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3,743.20元部分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杨*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3.87

元，原告杨*瑜已预交，其中111.93元由被告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剩余311.94元由

原告杨*瑜负担，原告杨*瑜在起诉时多缴纳的案件受理费可向深圳中院申请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深圳中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案件系列诉讼事项

公司存在投资者诉讼原金额合计1,000.80万元，涉及24名投资者。其中，本次案件投资

者变更诉请金额为24,954.64元（原诉请金额为80,246.50元），另有2名投资者变更诉请金

额合计为61.30万元（原诉请金额为2.00万元），故变更后投资者诉讼金额合计1,054.59万

元（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中，有4名投资者撤回起诉，涉案金额为316.42万元；深圳

中院已对13名投资者诉讼作出一审判决，涉案金额为404.81万元；剩余7名投资者诉讼尚未

作出案件判决或裁定，涉案金额为333.36万元。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及财务数据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赔付原告杨*瑜12,477.32元，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公

司暂无法判断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法院生

效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六、其他说明

针对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

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9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4-10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公开招标新增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西汇水环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汇水环境）投资的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四期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实施

了施工业务公开招标，经评审和公示，确定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建

设公司）为本项目中标人，中标含税价为32,516.41万元（不含税额为29,831.57万元）。 环

境建设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环境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系公司关联方，该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

交易事项申请豁免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获得同意。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制度》，本次关

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四路9号2-3层

（四）法定代表人：张海涛

（五）注册资本：11,223.77万元人民币

（六）成立日期：1985年3月12日

（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18067993

（八）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爆破作业；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气设备修理；物业管理；广告制作；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九）关联关系：环境建设公司为成都环境集团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履约能力：环境建设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

同义务的能力。

（十一）主要财务数据：

环境建设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

产512,959.31万元，净资产17,573.16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4,106.19万元，净利

润361.06万元。

环境建设公司最近一个会计期末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9月30日，总

资产565,409.76万元， 净资产19,579.15万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5,684.89万

元，净利润2,077.30万元。

三、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发包人：成都市西汇水环境有限公司

承包人：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四期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2、工程地点：成都市郫都区德源街道回龙村。

3、工程内容：新建处理能力8万吨/天污水处理厂一座及配套管网。

（三）合同工期：工期总日历天数暂定456天。

（四）关联交易价格：含税暂定金额为32,516.41万元（不含税额29,831.57万元）。

（五）履约担保：金额为中标价（扣除暂列金）的10%。

（六）支付方式

预付款比例为签约合同价 （扣除含税的暂列金额、 含税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30%。 工程进度款按合同约定支付。

（七）合同生效：本合同在承包人按要求缴纳履约担保后，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或盖法定代表人印章）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通过竞标确定合同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项目建设所需，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中标单位，采购定价采用竞标

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因该等交易而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成都环境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已

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2.71亿元（含公开招标产生的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前，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二）中标通知书；

（三）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四期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厂区）施工合同（草案）；

（四）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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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湖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926,975,87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2.65%，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170,343,2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60.73%，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3.75%。

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接到股东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质押事宜，具体事项

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浙江新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

湖集团” ）

控股股东 13,440,000 否 否 2024/4/11

至解除质

押登记日

止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杭州

众安支

行

0.70 0.16

主要用于经

营周转

2.�拟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浙江新湖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926,975,870 22.65 1,156,903,200 1,170,343,200 60.73 13.75 0 0 0 0

黄伟 1,449,967,233 17.04 1,447,112,798 1,447,112,798 99.80 17.01 0 0 0 0

宁波嘉源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407,604,913 4.79 407,600,000 407,600,000 100.00 4.79 0 0 0 0

浙江恒兴

力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209,991,540 2.47 209,800,000 209,800,000 99.91 2.47 0 0 0 0

合计 3,994,539,556 46.95 3,221,415,998 3,234,855,998 80.98 38.02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 控股股东新湖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90641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47.04%、占公司总股本的10.65%，对应融资余额19.01亿元；未来一年内（不包含半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22936.61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11.90%、占公司总股本的2.70%，对应

融资余额4.81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各项经营收入、经营利润等综合收入；控股股

东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

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

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4、 控股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用于自身经营周转， 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为各项经营收

入。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1994年11月30日

注册资本：34,757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1201室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限批发，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能源、农业、交

通、建材工业、海洋资源及旅游的投资开发，海水养殖及海产品的深加工，建筑材料、木材、

普通机械、金属材料、煤炭、焦炭、橡胶及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矿产品（不含专控）、

饲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汽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

品、石材、油脂、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原料油、日用百货的销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信息

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263,028.09 3,165,327.09

负债总额 1,662,325.16 1,805,155.22

银行贷款总额 692,696.00 893,137.00

流动负债总额 774,645.16 1,050,975.22

资产净额 1,600,702.93 1,360,171.87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半年度

营业总收入 989,750.19 401,368.32

净利润 18,234.66 71,35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3.46 -36,317.94

（3）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及授信额度

重大或有负

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

录及其对应金额

对外担保

57.03% 108.81% 106.57% -3.46%

银行授信额度6.9

亿元

无 无

60,664万元(不含对

子公司的担保)

（4）新湖集团目前未发行债券。

（5）新湖集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未来新湖集团将根据实际需要，拟通过生产经营所得、金融机构借款、现有资产变

现、投资收益等途径筹措资金，不存在偿债风险。

6、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过去

12个月各项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 交易类别 交易情况 金额（万元）

新湖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相互担保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余额） 281680.00

关联方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317396.00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 偿债暨股份转让 322538.86

新湖绿城物业 日常关联交易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包括支付前期物业服务费、空置房物

业管理费、案场服务费、园区活动服务费等）

5149.00

向关联人出售/出租商品 234.00

承租关联人的房产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购买商品 42.00

注：以上金额未经审计。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新湖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持有多家上市公司股票，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新湖集团将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追加保证金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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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不超过6亿元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和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具体负责组织

实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银

行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到

期

投资收益（元）

1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920

7,498 2022年9月9日 2023年4月12日 是 1,931,039.03

2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921

7,502 2022年9月9日 2023年4月12日 是 751,006.72

3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1844

4,505 2022年10月12日 2023年1月10日 是 377,679.45

4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1845

4,495 2022年10月12日 2023年1月11日 是 156,837.94

5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4849

3,002 2022年12月16日 2023年5月16日 是 425,209.70

6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4850

2,998 2022年12月16日 2023年5月17日 是 427,505.27

7

中国银

行

7天通知存款 3,000 2023年1月16日 2023年5月25日 是 198,875.00

8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485

14,500 2023年2月14日 2023年2月28日 是 77,863.01

9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486

15,500 2023年2月14日 2023年2月28日 是 237,481.23

10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768

15,010 2023年3月1日 2023年9月4日 是 3,744,287.68

11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769

14,990 2023年3月1日 2023年9月3日 是 1,222,198.36

12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075

4,050 2023年3月16日 2023年3月31日 是 64,375.03

13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076

3,950 2023年3月16日 2023年3月30日 是 21,204.90

14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655

4,010 2023年4月3日 2023年7月30日 是 584,383.78

15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656

3,990 2023年4月3日 2023年7月31日 是 182,066.87

16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2650

6,950 2023年4月13日 2023年4月29日 是 42,652.05

17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2651

7,050 2023年4月13日 2023年4月30日 是 127,375.92

18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424

7,150 2023年5月8日 2023年10月8日 是 419,567.29

19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425

6,850 2023年5月8日 2023年10月9日 是 1,309,260.96

20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11

3,000 2023年5月18日 2023年7月30日 是 263,442.00

21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12

3,100 2023年5月18日 2023年7月31日 是 87,989.04

22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7155

3,000 2023年8月2日 2023年11月7日 是 103,643.84

23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7156

3,100 2023年8月2日 2023年11月6日 是 314,314.52

24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69

7,350 2023年9月6日 2023年12月6日 是 678,470.45

25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70

7,650 2023年9月6日 2023年12月7日 是 250,668.49

26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71

7,350 2023年9月6日 2024年1月3日 是 902,135.58

27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72

7,650 2023年9月6日 2024年1月4日 是 326,958.90

28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477

7,140 2023年10月11日 2024年2月21日 是 966,010.7

29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478

6,860 2023年10月11日 2024年2月22日 是 326,141.31

30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0679

3,000 2023年11月8日 2024年3月25日 是 447,460.27

31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0680

3,100 2023年11月8日 2024年3月26日 是 153,471.23

32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1883

6,860 2023年12月8日 2024年3月26日 是 817,392.49

33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1884

7,140 2023年12月8日 2024年3月25日 是 274,645.48

34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0203

5,145 2024年1月5日 2024年4月10日 是 175,916.71

35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0204

5,355 2024年1月5日 2024年4月11日 是 599,698.38

36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3023

5,390 2024年2月23日 2024年5月15日 否 一一

37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3024

5,610 2024年2月23日 2024年5月16日 否 一一

38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62

4,900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6月12日 否 一一

39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63

5,100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6月13日 否 一一

40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89

4,949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10月16

日

否 一一

41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90

5,151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10月17

日

否 一一

42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5784

4,590 2024年4月12日 2024年7月15日 否 一一

43

中国银

行

（四川）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5785

4,410 2024年4月12日 2024年7月16日 否 一一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银行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一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202405784；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4,590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4年4月12日；

6、产品到期日：2024年7月15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3000%或3.0141%；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理财产品二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202405785；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4,410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4年4月12日；

6、产品到期日：2024年7月16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2999%或3.0149%；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40,

1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

三、备查文件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凭证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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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召开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3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21），原通知定于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15:00-16:30在全景网举办2023年度业

绩说明会。

现因公司工作安排调整需要，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时间变更为2024年4月17日

（星期三）15:00-16:30，除上述召开时间调整外，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其他事项保持不

变，具体如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定于2024年4月17日

（星期三）15:00-16:30在全景网举办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2023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24年3月30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2023年度报

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全体股东和投资者查阅。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郑云鹏先生，总经理梁超先生，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刘维先生，总法律顾问秦晓女士，财务部部长蒙飞先生，独立董事张汉

玉女士、吴战篪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4年4月16日（星期二）15：

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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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4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 公司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发电量282.02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7.20%；其中煤电完成214.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0.86%，气电完成46.6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32.02%， 风电完成14.81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11.94%， 水电完成0.61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22.00%，生物质完成1.5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03%。 光伏完成4.18亿千瓦时，去年同期为

0.19亿千瓦时。

公司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上网电量267.4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44%；其中煤电完成

201.3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0.92%，气电完成45.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2.00%，风电完成

14.2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1.48%，水电完成0.5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0.41%，生物质完成

1.3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45%，光伏完成4.10亿千瓦时，去年同期为0.19亿千瓦时。

（注：以上电量数据为公司的初步统计结果，投资者不宜以此数据简单推算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 ）

二、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截止2024年3月末，公司拥有可控装机容量3,625.64万千瓦，其中控股装机3390.25万

千瓦， 参股权益装机235.39万千瓦。 其中： 燃煤发电控股装机容量1,989万千瓦， 占比

58.67%；气电控股装机容量821.1万千瓦，占比24.22%；风电、水电、光伏、生物质等可再生

能源发电控股装机容量580.15万千瓦，占比17.11%。

此外，公司受托管理装机容量885.4万千瓦（火电665万千瓦、水电220.4万千瓦），以上

可控装机容量、受托管理装机容量合计4479.84万千瓦。

新增装机情况：

2024年一季度，公司通过自建及收购新增装机容量177.66万千瓦，其中气电115.2万千

瓦、风电60万千瓦、光伏发电2.46万千瓦。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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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2024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2024年1月1日-2024年3月31日 上年同期（经重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1,000万元～14,000万元

盈利：8,84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4.39%-58.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8,000万元～11,000万元

盈利：7,45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32%-47.5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10元～0.0267元 盈利：0.0168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积极把握市场窗口期，提高机组负荷率，叠加新机组投产影响，

上网电量同比增加，有效缓解了电价下降对营收的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持续推进节能降

耗，严格管控各项成本费用，结合燃料价格回落的有利影响，火电业务发电边际贡献扩大。

此外，公司新能源布局成效逐步凸显，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对公司业绩作出稳定贡

献。 综合上述因素影响，第一季度公司盈利同比显著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